
 

 

 

 

 
生 理 性 別 和 社 會 性 別 

    如果我們思考生理性別／社會性別之間的分野，會發現界線很模糊：哪些算是生物特

徵？所有跟我們的肉身有關的都是生物特徵嗎？後天的性別難道不會影響生物特徵嗎？那

這些影響屬於社會性別的範疇嗎？ 

我們不妨用「身體」的概念，而非「生理性別」，來思考性別與生理表現之間的關係。

身體雖有其生理特質，但也會和環境互動、互相影響。 

    舉例來說，從很年輕開始，女生就不被鼓勵運動，開始注重自己的身材、飲食與打扮；

反之，男生卻常常 喜愛運動、注重發

育 和長高多於身 材纖細。這些「後

天」的改變，表現 在身體上：人們認

為女性的身體纖 瘦、柔軟、肌肉不

那麼發達，回過頭 來強化「男強女弱」

的社會刻板印象。 女性主義者們將這

稱為：性別化的身 體 （gendered 

body）或者性別體 現 （embodied 

gender）。用性別化 的身體或性別體

現，來看待身體與 性別社會建構之間

的互動與關係，比 執著於區分哪些屬

於生理、哪些屬於社會性別，或許更能理解性別對我們影響之大。 

巴特勒把性別定義為是「操演性」（performativity）；她認為，性別之所以存在，是

因為人們不斷地去實踐那些能表現自己是某一性別的行為或動作 ，而且社會也不斷提

供各種論述來暗示或說明什麼樣的舉止在什麼樣的場合才符合性別期待。 

「操演」，不是某種可以到後台卸下面具的「表演」，反之，是我們不斷重複做出符

合某種性別的行為舉止之中，我們形成自我，認同自己是男或女；因此，甚至沒辦法「還

原自我」，因為沒有自我可以還原，自我正是操演所構成的。 

「性別」之所以造成問題，不只是因為女男之間權力不平等，還包括了不男

不女、又男又女——完全不符合女男的性別常規——的人會因為性別的男女區分

的本身，而被視為不正常、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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